吉安市青原区东固敖上水电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bookmark: _GoBack]    2020年9月19日，吉安市青原区东固敖上水电站根据《吉安市青原区东固敖上水电站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环境影响类》(HJ/T 394-2007)，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自主验收，参加会议的有吉安市青原区东固敖上水电站（建设单位）、江西中明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报告编制单位）等单位代表及专家共计7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与会议代表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该项目环境保护制度执行情况的报告和验收监测单位关于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汇报，现场检查防治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措施、防范环境风险措施的落实情况，查阅并核实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吉安市青原区东固敖上水电站位于吉安市青原区东固畲族乡敖上村，为富水河支流枫边水系发电站，该河段暂未划分水功能区划，电站为引水式发电。项目于1980年底开始建设并建成，经过几次改造现有水电站规模于2006年5月份建成投产，总装机容量275kw，为75kw+75kw+125kw三台发电机组组成。
  吉安市青原区东固敖上水电站为以发电为主的Ⅴ等小型水电站，主要建筑物为5级，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600m2，发电站房建筑面积为130m2，为坝后式厂房。电站按20年一遇洪水设计，100年一遇洪水校核，为水坝引水式发电，坝顶高程189.7m，坝顶宽3m，坝顶长53m，引水渠长度260m，引水流速为5.24m3/s，总装机容量275kw，年平均发电量110万度。电站附近有10KV线路通过，引6km输电线路接入东固35KV变电站联网。项目主要工程包括：拦水坝、尾水渠、发电厂房、升压站和值班休息室等。本项目区无自然保护小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文物古迹和文化遗产地。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为补办环评。吉安市青原区东固敖上水电站于2019年11月委托重庆大润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吉安市青原区东固敖上水电站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0年06月20日取得吉安市青原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吉安市青原区东固敖上水电站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吉青环评字[2020]20。目前该项目所涉及的各项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吉安市青原区东固敖上水电站申请该项目的竣工保护验收。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210万元，环保投资为15万元，所占比例为7.14%。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的范围为吉安市青原区东固敖上水电站项目及其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
   （五）验收时间
    根据项目环保管理相关规定，建设单位于2020年8月委托江西中明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了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江西中明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7日~2020年9月8日对该项目防治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措施、防范环境风险措施以及环境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和现场监测，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表。验收调查期间生产和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生产负荷符合验收监测要求。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的建设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与环评阶段对比均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灌溉，不外排。
   （二）废气
电站内未设置员工食堂，无废气产生。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发电机组发电产生噪声，通过采用低噪设备、合理布局，关闭门窗生产降低噪声强度、减轻噪声污染，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是栅栏拦截的浮渣、机组维修废机油、含油废抹布及其包装物和员工生活垃圾等。机组维修废机油交由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处置；栅栏拦截的浮渣、含油废抹布及员工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与附近居民生活垃圾一起处理。 
    四、防治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措施、防范环境风险措施的落实情况
    根据《吉安市青原区东固敖上水电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1、废水
本项目无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排放。
    2、废气
    本项目无废气排放。
     3、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噪声监测点位昼间噪声均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1类标准要求。
     4、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生活污水不外排，经过化粪池处理后回灌于周围农田，不进行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分析。
     5、水库生态流量下泄
项目企业内部已设置明确的生态环境管理机制和制度；本次在大坝处设置生态流量下泄口，最小生态流量为0.7m3/s。下泄流量过程满足生态环境要求并纳入水库调度和发电调度运行方案，确保下游生态环境用水，未造成河段脱水。
    6、水生生态保护
项目水电站的建设时间已比较久远，建设时未考虑过鱼设施，现水电站已运营多年，不适合施工建设过鱼设施，因此未设置洄游通道，且周边环境均已恢复，无需修复。
    7、水环境保护
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灌溉，不外排，同时，本工程大坝为重力坝，属河道型水库，无法承担下游防洪任务。其洪水调度以保证大坝安全为前提，起调水位为正常蓄水位，采用控泄与敞泄相结合的方式。洪水调节时，不考虑机组参与泄洪。
    8、地下水保护
    项目周边植被葱郁，且无可能发生坍塌、滑坡的岸坡，项目定期开展周边地下水监测。
    9、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项目水电站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电站制定了完整的安全环保管理制度，电站厂长作为环保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日常的环保管理工作。
    10、环境风险和应急措施
本项目按照环评报告表及环评审批意见要求落实了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指施，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完善并严格落实相关风险防范措施，其环境风险可控。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验收调查结果，项目噪声达到验收执行标准，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对周围生态环境影响较小。最枯水期优先保障减水河段的生态用水需求，通过下泄大于0.7m3/s生态流量能保证河道内生态需水量大于0.7m³/s。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真审阅了相关技术资料，结合本项目内容进行了现场踏勘，在充分讨论后认为该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中的各项环保措施，达到了项目环境保护验收要求，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本项目不存在其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在完成验收组提出的整改意见前提下，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七、整改意见及后续要求
    1、建设单位应按照环评报告和批复要求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严格落实防治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措施、防范环境风险措施，保证污染治理设施稳定正常运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2、编制单位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水利水电》（HJ 464-2009）等技术规范修改和完善《吉安市青原区东固敖上水电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3、建设单位完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定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确保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和饮用水供水安全；
    4、建设单位根据环评批复要求，项目运营中严格落实水库生态流量下泄措施、水生生态保护措施、水环境保护措施、地下水保护措施；
    5、按照国家技术规范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和信息公开，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定期发布环境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6、补充和规范环保设施等标示牌设置；
    7、建设单位必须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完善流域规划、水资源论证、水土保持、用地及林地、安全、防洪等方面的行政许可手续，接受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负责人（建设单位）：吉安市青原区东固敖上水电站
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名单见附件：










                                                   吉安市青原区东固敖上水电站                                                     2020年9月19日
